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162號

原      告  卓湘瑜 

訴訟代理人  張繼圃律師（法律扶助）

被      告  秋山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劉漢介 

訴訟代理人  王佐呈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年終獎金債權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3

年4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原聲明：確認本院民

國112年2月16日112年度司執助字第525號執行命令（下稱系

爭執行命令）在原告債權額範圍內所扣押甲○○對被告之年

終獎金債權，於新臺幣（下同）850,000元之範圍內存在。

嗣於113年1月18日具狀變更聲明為：確認系爭執行命令在原

告債權額範圍內所扣押甲○○對被告之獎金及紅利等債權，

於2,385,548元之範圍內存在（見本院卷第389頁），核屬擴

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開說明，亦應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訴外人甲○○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7年度家親

聲字第43號裁定（下稱系爭裁定）命「㈠甲○○應自107年4

月起至未成年子女5人各自成年之日止，按月於每月15日前

給付原告關於未成年子女5人之扶養費各10,000元。於本裁

定確定後，如一期逾期不履行者，其後之三期喪失期限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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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㈡甲○○應給付原告60,000元，及自107年5月22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確定，原告

據以聲請強制執行甲○○對被告之薪資債權，經本院107年

度司執助字第2033號強制執行事件於107年6月28日核發扣押

命令，扣押甲○○自107年6月起於被告每月應領薪津（包括

薪俸、各種津貼、補助費、獎金等在內）三分之一，並於10

7年7月17日核發移轉命令。嗣據悉甲○○擔任被告之主廚期

間均領有年終獎金、其他獎金及紅利等，原告乃再聲請強制

執行，經本院以112年度司執助字第525號強制執行事件受

理，後併入本院107年度司執助字第2033號強制執行事件

（下稱系爭執行事件）。詎被告為協助甲○○脫免債務清償

責任，竟向本院聲明異議稱甲○○無任何年終獎金債權存

在，無從扣押云云，顯有不實。而甲○○自107年4月起至11

3年1月止，應給付之扶養費合計為3,450,000元，扣除系爭

執行事件已受償之薪資1,064,452元，尚有2,385,548元未

付。因被告否認甲○○對其有獎金及紅利等債權存在，已影

響原告債權之請求，爰依強制執行法第120條第2項規定提起

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前述變更後聲明。

二、被告則以：甲○○係被告旗下餐廳之廚師，被告與甲○○之

薪資約定係年薪給付，並無約定年終獎金，被告每年給付甲

○○一筆高於平常薪資之收入係前一年度之不休假獎金，並

非年終獎金。又被告之員工間對自身薪資均有保密義務，故

員工間不清楚彼此之薪資，證人即管家乙○○與訴外人林慧

州之對話內容僅係其臆測之詞，並非被告實際給付甲○○之

金額。被告就甲○○每月之薪資均如實申報並扣繳等語，資

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

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件原告主張其與未成年子女對甲○○有債權存在，未成年

子女持系爭裁定聲請強制執行，經本院以107年度司執助字

第2033號強制執行事件受理，未成年子女於該強制執行事件

聲請執行甲○○對被告之薪資債權，經本院核發107年6月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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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中院麟民執107司執助未字第2033號扣押命令，扣押甲○

○自107年6月起於被告每月應領薪津（包括薪俸、各種津

貼、補助費、獎金等在內）三分之一，並於107年7月17日核

發移轉命令。嗣原告再於000年00月間持系爭裁定聲請對甲

○○為強制執行，並聲請扣押甲○○對被告之年終獎金債

權，經本院以112年度司執助字第525號強制執行事件受理，

後併入本院107年度司執助字第2033號強制執行事件（即系

爭執行事件），本院於112年2月16日核發系爭執行命令，禁

止甲○○在850,000元之範圍內收取對被告之年終獎金債權

或為其他處分，被告亦不得對甲○○清償。被告於112年2月

22日收受系爭執行命令後，於112年2月24日以甲○○無任何

年終獎金債權存在為由，具狀聲明異議等情，業據其提出系

爭裁定、確定證明書、本院108年6月28日中院麟民執107司

執助未字第2033號執行命令、本院民事執行處通知、聲明異

議狀為證（見本院卷第31至44頁），復經本院依職權調閱上

開強制執行卷宗核閱無誤，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自堪信為真

實。

四、原告另主張甲○○對被告有獎金及紅利等債權存在等節，則

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本院應審酌者厥為：甲○

○對被告是否有獎金及紅利等債權存在？茲分述如下：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所謂舉證係指就爭訟事實提

出足供法院對其所主張者為有利認定之證據而言，若所舉證

據，不能對其爭訟事實為相當之證明，自無從認定其主張為

真正。次按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

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

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

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

　㈡原告雖以證人乙○○與林慧州之對話錄音及譯文為證（見本

院卷第45至55頁），主張甲○○領有年終獎金云云。然證人

乙○○證稱：我自103年起在老闆家擔任管家，負責採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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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認識甲○○，但工作上沒有往來，我不認識林慧州，是林

慧州打給我，我不知道其他員工之薪資，亦不清楚公司年終

獎金發放情形，我於對話中所稱之甲○○薪資及年終獎金，

均係猜測之詞等語（見本院卷第308至313頁），可知證人乙

○○於對話中所稱「二十萬應該是有啦，如果說三十萬就應

該不可能啦」，僅係其個人猜測之詞，無從據以為證，自難

以此認定甲○○有領取年終獎金之事實。

　㈢原告所舉證人即被告公司前員工丁○○雖證稱：我先擔任水

台人員，薪水約36,000元，後轉為切菜人員。原約定月薪，

被告於103年後將薪資拆成三部分，以我為例，第一部分是

每月10日領41,704元，第二部分是每月25日領3,500元，第

三部分是隔月9日若有達到公司要求條件即可領2,800元，此

模式持續至我105年離職。我第一年領到的年終獎金是33,00

0元，第二年是45,240元，第三年是69,126元，另以現金補

足2個月。甲○○當時有幫廚師爭取，工作1年的年終獎金是

1個月，2年是2個月，3年是3個月，4年則是3個月加獎金，

在我任職期間，每個人都會領到年終獎金。甲○○是幹部，

屬於公司主管，主管是發獎金，不是發年終。主管在過年前

一天，會跟老闆開會，老闆會發現金給主管，我去的第一年

有問過甲○○，甲○○說老闆發給他三十萬的獎金。我沒有

親眼看過甲○○在開會後拿現金回來，但我遇到他有問他。

就我所知，主管的獎金是在年底時由主管與老闆開會共同決

定，主管係指甲○○及丙○○經理，因為他們幫公司賺錢，

所以是年終分紅，我們基層人員才是領年終獎金等語（見本

院卷第353至359頁）。惟證人丁○○復證稱：主管與老闆開

會時我沒有在場，我沒有親眼看到或聽到等語（見本院卷第

355、357頁），可知證人丁○○並未親自見聞甲○○年終分

紅之經過，尚無足資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

　㈣再查，證人丁○○證稱：年終獎金有申報所得，公司給我的

薪資及年終獎金均有如實報稅等語（見本院卷第357、358

頁）。又依被告提出之丙○○薪資資料，與本院依職權調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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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調件明細表所載（置於本院卷限閱證物袋內），互核亦

無明顯不合理之處。衡情若員工有所得，被告均會開立扣繳

憑單申報，應無單獨排除甲○○之理由。故本院認被告辯稱

其未發放年終獎金、其他獎金及紅利予甲○○等語，較可採

信，原告之主張，即無足採。

　㈤至於未休假獎金部分，均發生在原告取得系爭執行命令之前

（見本院卷第349頁），亦非系爭執行命令禁止之範圍，是

原告上開主張，難認有據，復與本件無涉，自無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強制執行法第120條第2項規定，請求確認

系爭執行命令在原告債權額範圍內所扣押甲○○對被告之獎

金及紅利等債權，於2,385,548元之範圍內存在，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又被告雖陳明駁回原告假執行之聲請，惟原

告未聲請假執行，被告聲明駁回原告假執行之聲請及贅為聲

請免為假執行，即無必要，併此敘明。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

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4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董惠平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4　　日

                              書記官  廖于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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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162號
原      告  卓湘瑜  
訴訟代理人  張繼圃律師（法律扶助）
被      告  秋山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漢介  
訴訟代理人  王佐呈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年終獎金債權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4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原聲明：確認本院民國112年2月16日112年度司執助字第525號執行命令（下稱系爭執行命令）在原告債權額範圍內所扣押甲○○對被告之年終獎金債權，於新臺幣（下同）850,000元之範圍內存在。嗣於113年1月18日具狀變更聲明為：確認系爭執行命令在原告債權額範圍內所扣押甲○○對被告之獎金及紅利等債權，於2,385,548元之範圍內存在（見本院卷第389頁），核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開說明，亦應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訴外人甲○○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7年度家親聲字第43號裁定（下稱系爭裁定）命「㈠甲○○應自107年4月起至未成年子女5人各自成年之日止，按月於每月15日前給付原告關於未成年子女5人之扶養費各10,000元。於本裁定確定後，如一期逾期不履行者，其後之三期喪失期限利益。㈡甲○○應給付原告60,000元，及自107年5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確定，原告據以聲請強制執行甲○○對被告之薪資債權，經本院107年度司執助字第2033號強制執行事件於107年6月28日核發扣押命令，扣押甲○○自107年6月起於被告每月應領薪津（包括薪俸、各種津貼、補助費、獎金等在內）三分之一，並於107年7月17日核發移轉命令。嗣據悉甲○○擔任被告之主廚期間均領有年終獎金、其他獎金及紅利等，原告乃再聲請強制執行，經本院以112年度司執助字第525號強制執行事件受理，後併入本院107年度司執助字第2033號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詎被告為協助甲○○脫免債務清償責任，竟向本院聲明異議稱甲○○無任何年終獎金債權存在，無從扣押云云，顯有不實。而甲○○自107年4月起至113年1月止，應給付之扶養費合計為3,450,000元，扣除系爭執行事件已受償之薪資1,064,452元，尚有2,385,548元未付。因被告否認甲○○對其有獎金及紅利等債權存在，已影響原告債權之請求，爰依強制執行法第120條第2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前述變更後聲明。
二、被告則以：甲○○係被告旗下餐廳之廚師，被告與甲○○之薪資約定係年薪給付，並無約定年終獎金，被告每年給付甲○○一筆高於平常薪資之收入係前一年度之不休假獎金，並非年終獎金。又被告之員工間對自身薪資均有保密義務，故員工間不清楚彼此之薪資，證人即管家乙○○與訴外人林慧州之對話內容僅係其臆測之詞，並非被告實際給付甲○○之金額。被告就甲○○每月之薪資均如實申報並扣繳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件原告主張其與未成年子女對甲○○有債權存在，未成年子女持系爭裁定聲請強制執行，經本院以107年度司執助字第2033號強制執行事件受理，未成年子女於該強制執行事件聲請執行甲○○對被告之薪資債權，經本院核發107年6月28日中院麟民執107司執助未字第2033號扣押命令，扣押甲○○自107年6月起於被告每月應領薪津（包括薪俸、各種津貼、補助費、獎金等在內）三分之一，並於107年7月17日核發移轉命令。嗣原告再於000年00月間持系爭裁定聲請對甲○○為強制執行，並聲請扣押甲○○對被告之年終獎金債權，經本院以112年度司執助字第525號強制執行事件受理，後併入本院107年度司執助字第2033號強制執行事件（即系爭執行事件），本院於112年2月16日核發系爭執行命令，禁止甲○○在850,000元之範圍內收取對被告之年終獎金債權或為其他處分，被告亦不得對甲○○清償。被告於112年2月22日收受系爭執行命令後，於112年2月24日以甲○○無任何年終獎金債權存在為由，具狀聲明異議等情，業據其提出系爭裁定、確定證明書、本院108年6月28日中院麟民執107司執助未字第2033號執行命令、本院民事執行處通知、聲明異議狀為證（見本院卷第31至44頁），復經本院依職權調閱上開強制執行卷宗核閱無誤，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自堪信為真實。
四、原告另主張甲○○對被告有獎金及紅利等債權存在等節，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本院應審酌者厥為：甲○○對被告是否有獎金及紅利等債權存在？茲分述如下：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所謂舉證係指就爭訟事實提出足供法院對其所主張者為有利認定之證據而言，若所舉證據，不能對其爭訟事實為相當之證明，自無從認定其主張為真正。次按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
　㈡原告雖以證人乙○○與林慧州之對話錄音及譯文為證（見本院卷第45至55頁），主張甲○○領有年終獎金云云。然證人乙○○證稱：我自103年起在老闆家擔任管家，負責採買，雖認識甲○○，但工作上沒有往來，我不認識林慧州，是林慧州打給我，我不知道其他員工之薪資，亦不清楚公司年終獎金發放情形，我於對話中所稱之甲○○薪資及年終獎金，均係猜測之詞等語（見本院卷第308至313頁），可知證人乙○○於對話中所稱「二十萬應該是有啦，如果說三十萬就應該不可能啦」，僅係其個人猜測之詞，無從據以為證，自難以此認定甲○○有領取年終獎金之事實。
　㈢原告所舉證人即被告公司前員工丁○○雖證稱：我先擔任水台人員，薪水約36,000元，後轉為切菜人員。原約定月薪，被告於103年後將薪資拆成三部分，以我為例，第一部分是每月10日領41,704元，第二部分是每月25日領3,500元，第三部分是隔月9日若有達到公司要求條件即可領2,800元，此模式持續至我105年離職。我第一年領到的年終獎金是33,000元，第二年是45,240元，第三年是69,126元，另以現金補足2個月。甲○○當時有幫廚師爭取，工作1年的年終獎金是1個月，2年是2個月，3年是3個月，4年則是3個月加獎金，在我任職期間，每個人都會領到年終獎金。甲○○是幹部，屬於公司主管，主管是發獎金，不是發年終。主管在過年前一天，會跟老闆開會，老闆會發現金給主管，我去的第一年有問過甲○○，甲○○說老闆發給他三十萬的獎金。我沒有親眼看過甲○○在開會後拿現金回來，但我遇到他有問他。就我所知，主管的獎金是在年底時由主管與老闆開會共同決定，主管係指甲○○及丙○○經理，因為他們幫公司賺錢，所以是年終分紅，我們基層人員才是領年終獎金等語（見本院卷第353至359頁）。惟證人丁○○復證稱：主管與老闆開會時我沒有在場，我沒有親眼看到或聽到等語（見本院卷第355、357頁），可知證人丁○○並未親自見聞甲○○年終分紅之經過，尚無足資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
　㈣再查，證人丁○○證稱：年終獎金有申報所得，公司給我的薪資及年終獎金均有如實報稅等語（見本院卷第357、358頁）。又依被告提出之丙○○薪資資料，與本院依職權調閱所得調件明細表所載（置於本院卷限閱證物袋內），互核亦無明顯不合理之處。衡情若員工有所得，被告均會開立扣繳憑單申報，應無單獨排除甲○○之理由。故本院認被告辯稱其未發放年終獎金、其他獎金及紅利予甲○○等語，較可採信，原告之主張，即無足採。
　㈤至於未休假獎金部分，均發生在原告取得系爭執行命令之前（見本院卷第349頁），亦非系爭執行命令禁止之範圍，是原告上開主張，難認有據，復與本件無涉，自無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強制執行法第120條第2項規定，請求確認系爭執行命令在原告債權額範圍內所扣押甲○○對被告之獎金及紅利等債權，於2,385,548元之範圍內存在，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被告雖陳明駁回原告假執行之聲請，惟原告未聲請假執行，被告聲明駁回原告假執行之聲請及贅為聲請免為假執行，即無必要，併此敘明。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4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董惠平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4　　日
                              書記官  廖于萱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162號

原      告  卓湘瑜  

訴訟代理人  張繼圃律師（法律扶助）

被      告  秋山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漢介  

訴訟代理人  王佐呈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年終獎金債權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3

年4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原聲明：確認本院民

    國112年2月16日112年度司執助字第525號執行命令（下稱系

    爭執行命令）在原告債權額範圍內所扣押甲○○對被告之年終

    獎金債權，於新臺幣（下同）850,000元之範圍內存在。嗣

    於113年1月18日具狀變更聲明為：確認系爭執行命令在原告

    債權額範圍內所扣押甲○○對被告之獎金及紅利等債權，於2,

    385,548元之範圍內存在（見本院卷第389頁），核屬擴張應

    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開說明，亦應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訴外人甲○○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7年度家親聲

    字第43號裁定（下稱系爭裁定）命「㈠甲○○應自107年4月起

    至未成年子女5人各自成年之日止，按月於每月15日前給付

    原告關於未成年子女5人之扶養費各10,000元。於本裁定確

    定後，如一期逾期不履行者，其後之三期喪失期限利益。㈡

    甲○○應給付原告60,000元，及自107年5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確定，原告據以聲請

    強制執行甲○○對被告之薪資債權，經本院107年度司執助字

    第2033號強制執行事件於107年6月28日核發扣押命令，扣押

    甲○○自107年6月起於被告每月應領薪津（包括薪俸、各種津

    貼、補助費、獎金等在內）三分之一，並於107年7月17日核

    發移轉命令。嗣據悉甲○○擔任被告之主廚期間均領有年終獎

    金、其他獎金及紅利等，原告乃再聲請強制執行，經本院以

    112年度司執助字第525號強制執行事件受理，後併入本院10

    7年度司執助字第2033號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

    ）。詎被告為協助甲○○脫免債務清償責任，竟向本院聲明異

    議稱甲○○無任何年終獎金債權存在，無從扣押云云，顯有不

    實。而甲○○自107年4月起至113年1月止，應給付之扶養費合

    計為3,450,000元，扣除系爭執行事件已受償之薪資1,064,4

    52元，尚有2,385,548元未付。因被告否認甲○○對其有獎金

    及紅利等債權存在，已影響原告債權之請求，爰依強制執行

    法第120條第2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前述變

    更後聲明。

二、被告則以：甲○○係被告旗下餐廳之廚師，被告與甲○○之薪資

    約定係年薪給付，並無約定年終獎金，被告每年給付甲○○一

    筆高於平常薪資之收入係前一年度之不休假獎金，並非年終

    獎金。又被告之員工間對自身薪資均有保密義務，故員工間

    不清楚彼此之薪資，證人即管家乙○○與訴外人林慧州之對話

    內容僅係其臆測之詞，並非被告實際給付甲○○之金額。被告

    就甲○○每月之薪資均如實申報並扣繳等語，資為抗辯，並聲

    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

    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件原告主張其與未成年子女對甲○○有債權存在，未成年子

    女持系爭裁定聲請強制執行，經本院以107年度司執助字第2

    033號強制執行事件受理，未成年子女於該強制執行事件聲

    請執行甲○○對被告之薪資債權，經本院核發107年6月28日中

    院麟民執107司執助未字第2033號扣押命令，扣押甲○○自107

    年6月起於被告每月應領薪津（包括薪俸、各種津貼、補助

    費、獎金等在內）三分之一，並於107年7月17日核發移轉命

    令。嗣原告再於000年00月間持系爭裁定聲請對甲○○為強制

    執行，並聲請扣押甲○○對被告之年終獎金債權，經本院以11

    2年度司執助字第525號強制執行事件受理，後併入本院107

    年度司執助字第2033號強制執行事件（即系爭執行事件），

    本院於112年2月16日核發系爭執行命令，禁止甲○○在850,00

    0元之範圍內收取對被告之年終獎金債權或為其他處分，被

    告亦不得對甲○○清償。被告於112年2月22日收受系爭執行命

    令後，於112年2月24日以甲○○無任何年終獎金債權存在為由

    ，具狀聲明異議等情，業據其提出系爭裁定、確定證明書、

    本院108年6月28日中院麟民執107司執助未字第2033號執行

    命令、本院民事執行處通知、聲明異議狀為證（見本院卷第

    31至44頁），復經本院依職權調閱上開強制執行卷宗核閱無

    誤，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自堪信為真實。

四、原告另主張甲○○對被告有獎金及紅利等債權存在等節，則為

    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本院應審酌者厥為：甲○○對

    被告是否有獎金及紅利等債權存在？茲分述如下：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所謂舉證係指就爭訟事實提

    出足供法院對其所主張者為有利認定之證據而言，若所舉證

    據，不能對其爭訟事實為相當之證明，自無從認定其主張為

    真正。次按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

    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

    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

    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

　㈡原告雖以證人乙○○與林慧州之對話錄音及譯文為證（見本院

    卷第45至55頁），主張甲○○領有年終獎金云云。然證人乙○○

    證稱：我自103年起在老闆家擔任管家，負責採買，雖認識

    甲○○，但工作上沒有往來，我不認識林慧州，是林慧州打給

    我，我不知道其他員工之薪資，亦不清楚公司年終獎金發放

    情形，我於對話中所稱之甲○○薪資及年終獎金，均係猜測之

    詞等語（見本院卷第308至313頁），可知證人乙○○於對話中

    所稱「二十萬應該是有啦，如果說三十萬就應該不可能啦」

    ，僅係其個人猜測之詞，無從據以為證，自難以此認定甲○○

    有領取年終獎金之事實。

　㈢原告所舉證人即被告公司前員工丁○○雖證稱：我先擔任水台

    人員，薪水約36,000元，後轉為切菜人員。原約定月薪，被

    告於103年後將薪資拆成三部分，以我為例，第一部分是每

    月10日領41,704元，第二部分是每月25日領3,500元，第三

    部分是隔月9日若有達到公司要求條件即可領2,800元，此模

    式持續至我105年離職。我第一年領到的年終獎金是33,000

    元，第二年是45,240元，第三年是69,126元，另以現金補足

    2個月。甲○○當時有幫廚師爭取，工作1年的年終獎金是1個

    月，2年是2個月，3年是3個月，4年則是3個月加獎金，在我

    任職期間，每個人都會領到年終獎金。甲○○是幹部，屬於公

    司主管，主管是發獎金，不是發年終。主管在過年前一天，

    會跟老闆開會，老闆會發現金給主管，我去的第一年有問過

    甲○○，甲○○說老闆發給他三十萬的獎金。我沒有親眼看過甲

    ○○在開會後拿現金回來，但我遇到他有問他。就我所知，主

    管的獎金是在年底時由主管與老闆開會共同決定，主管係指

    甲○○及丙○○經理，因為他們幫公司賺錢，所以是年終分紅，

    我們基層人員才是領年終獎金等語（見本院卷第353至359頁

    ）。惟證人丁○○復證稱：主管與老闆開會時我沒有在場，我

    沒有親眼看到或聽到等語（見本院卷第355、357頁），可知

    證人丁○○並未親自見聞甲○○年終分紅之經過，尚無足資為有

    利於原告之認定。

　㈣再查，證人丁○○證稱：年終獎金有申報所得，公司給我的薪

    資及年終獎金均有如實報稅等語（見本院卷第357、358頁）

    。又依被告提出之丙○○薪資資料，與本院依職權調閱所得調

    件明細表所載（置於本院卷限閱證物袋內），互核亦無明顯

    不合理之處。衡情若員工有所得，被告均會開立扣繳憑單申

    報，應無單獨排除甲○○之理由。故本院認被告辯稱其未發放

    年終獎金、其他獎金及紅利予甲○○等語，較可採信，原告之

    主張，即無足採。

　㈤至於未休假獎金部分，均發生在原告取得系爭執行命令之前

    （見本院卷第349頁），亦非系爭執行命令禁止之範圍，是

    原告上開主張，難認有據，復與本件無涉，自無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強制執行法第120條第2項規定，請求確認

    系爭執行命令在原告債權額範圍內所扣押甲○○對被告之獎金

    及紅利等債權，於2,385,548元之範圍內存在，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又被告雖陳明駁回原告假執行之聲請，惟原告未

    聲請假執行，被告聲明駁回原告假執行之聲請及贅為聲請免

    為假執行，即無必要，併此敘明。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

    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4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董惠平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4　　日

                              書記官  廖于萱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162號

原      告  卓湘瑜  

訴訟代理人  張繼圃律師（法律扶助）

被      告  秋山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漢介  

訴訟代理人  王佐呈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年終獎金債權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4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原聲明：確認本院民國112年2月16日112年度司執助字第525號執行命令（下稱系爭執行命令）在原告債權額範圍內所扣押甲○○對被告之年終獎金債權，於新臺幣（下同）850,000元之範圍內存在。嗣於113年1月18日具狀變更聲明為：確認系爭執行命令在原告債權額範圍內所扣押甲○○對被告之獎金及紅利等債權，於2,385,548元之範圍內存在（見本院卷第389頁），核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開說明，亦應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訴外人甲○○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7年度家親聲字第43號裁定（下稱系爭裁定）命「㈠甲○○應自107年4月起至未成年子女5人各自成年之日止，按月於每月15日前給付原告關於未成年子女5人之扶養費各10,000元。於本裁定確定後，如一期逾期不履行者，其後之三期喪失期限利益。㈡甲○○應給付原告60,000元，及自107年5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確定，原告據以聲請強制執行甲○○對被告之薪資債權，經本院107年度司執助字第2033號強制執行事件於107年6月28日核發扣押命令，扣押甲○○自107年6月起於被告每月應領薪津（包括薪俸、各種津貼、補助費、獎金等在內）三分之一，並於107年7月17日核發移轉命令。嗣據悉甲○○擔任被告之主廚期間均領有年終獎金、其他獎金及紅利等，原告乃再聲請強制執行，經本院以112年度司執助字第525號強制執行事件受理，後併入本院107年度司執助字第2033號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詎被告為協助甲○○脫免債務清償責任，竟向本院聲明異議稱甲○○無任何年終獎金債權存在，無從扣押云云，顯有不實。而甲○○自107年4月起至113年1月止，應給付之扶養費合計為3,450,000元，扣除系爭執行事件已受償之薪資1,064,452元，尚有2,385,548元未付。因被告否認甲○○對其有獎金及紅利等債權存在，已影響原告債權之請求，爰依強制執行法第120條第2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前述變更後聲明。

二、被告則以：甲○○係被告旗下餐廳之廚師，被告與甲○○之薪資約定係年薪給付，並無約定年終獎金，被告每年給付甲○○一筆高於平常薪資之收入係前一年度之不休假獎金，並非年終獎金。又被告之員工間對自身薪資均有保密義務，故員工間不清楚彼此之薪資，證人即管家乙○○與訴外人林慧州之對話內容僅係其臆測之詞，並非被告實際給付甲○○之金額。被告就甲○○每月之薪資均如實申報並扣繳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件原告主張其與未成年子女對甲○○有債權存在，未成年子女持系爭裁定聲請強制執行，經本院以107年度司執助字第2033號強制執行事件受理，未成年子女於該強制執行事件聲請執行甲○○對被告之薪資債權，經本院核發107年6月28日中院麟民執107司執助未字第2033號扣押命令，扣押甲○○自107年6月起於被告每月應領薪津（包括薪俸、各種津貼、補助費、獎金等在內）三分之一，並於107年7月17日核發移轉命令。嗣原告再於000年00月間持系爭裁定聲請對甲○○為強制執行，並聲請扣押甲○○對被告之年終獎金債權，經本院以112年度司執助字第525號強制執行事件受理，後併入本院107年度司執助字第2033號強制執行事件（即系爭執行事件），本院於112年2月16日核發系爭執行命令，禁止甲○○在850,000元之範圍內收取對被告之年終獎金債權或為其他處分，被告亦不得對甲○○清償。被告於112年2月22日收受系爭執行命令後，於112年2月24日以甲○○無任何年終獎金債權存在為由，具狀聲明異議等情，業據其提出系爭裁定、確定證明書、本院108年6月28日中院麟民執107司執助未字第2033號執行命令、本院民事執行處通知、聲明異議狀為證（見本院卷第31至44頁），復經本院依職權調閱上開強制執行卷宗核閱無誤，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自堪信為真實。

四、原告另主張甲○○對被告有獎金及紅利等債權存在等節，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本院應審酌者厥為：甲○○對被告是否有獎金及紅利等債權存在？茲分述如下：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所謂舉證係指就爭訟事實提出足供法院對其所主張者為有利認定之證據而言，若所舉證據，不能對其爭訟事實為相當之證明，自無從認定其主張為真正。次按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

　㈡原告雖以證人乙○○與林慧州之對話錄音及譯文為證（見本院卷第45至55頁），主張甲○○領有年終獎金云云。然證人乙○○證稱：我自103年起在老闆家擔任管家，負責採買，雖認識甲○○，但工作上沒有往來，我不認識林慧州，是林慧州打給我，我不知道其他員工之薪資，亦不清楚公司年終獎金發放情形，我於對話中所稱之甲○○薪資及年終獎金，均係猜測之詞等語（見本院卷第308至313頁），可知證人乙○○於對話中所稱「二十萬應該是有啦，如果說三十萬就應該不可能啦」，僅係其個人猜測之詞，無從據以為證，自難以此認定甲○○有領取年終獎金之事實。

　㈢原告所舉證人即被告公司前員工丁○○雖證稱：我先擔任水台人員，薪水約36,000元，後轉為切菜人員。原約定月薪，被告於103年後將薪資拆成三部分，以我為例，第一部分是每月10日領41,704元，第二部分是每月25日領3,500元，第三部分是隔月9日若有達到公司要求條件即可領2,800元，此模式持續至我105年離職。我第一年領到的年終獎金是33,000元，第二年是45,240元，第三年是69,126元，另以現金補足2個月。甲○○當時有幫廚師爭取，工作1年的年終獎金是1個月，2年是2個月，3年是3個月，4年則是3個月加獎金，在我任職期間，每個人都會領到年終獎金。甲○○是幹部，屬於公司主管，主管是發獎金，不是發年終。主管在過年前一天，會跟老闆開會，老闆會發現金給主管，我去的第一年有問過甲○○，甲○○說老闆發給他三十萬的獎金。我沒有親眼看過甲○○在開會後拿現金回來，但我遇到他有問他。就我所知，主管的獎金是在年底時由主管與老闆開會共同決定，主管係指甲○○及丙○○經理，因為他們幫公司賺錢，所以是年終分紅，我們基層人員才是領年終獎金等語（見本院卷第353至359頁）。惟證人丁○○復證稱：主管與老闆開會時我沒有在場，我沒有親眼看到或聽到等語（見本院卷第355、357頁），可知證人丁○○並未親自見聞甲○○年終分紅之經過，尚無足資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

　㈣再查，證人丁○○證稱：年終獎金有申報所得，公司給我的薪資及年終獎金均有如實報稅等語（見本院卷第357、358頁）。又依被告提出之丙○○薪資資料，與本院依職權調閱所得調件明細表所載（置於本院卷限閱證物袋內），互核亦無明顯不合理之處。衡情若員工有所得，被告均會開立扣繳憑單申報，應無單獨排除甲○○之理由。故本院認被告辯稱其未發放年終獎金、其他獎金及紅利予甲○○等語，較可採信，原告之主張，即無足採。

　㈤至於未休假獎金部分，均發生在原告取得系爭執行命令之前（見本院卷第349頁），亦非系爭執行命令禁止之範圍，是原告上開主張，難認有據，復與本件無涉，自無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強制執行法第120條第2項規定，請求確認系爭執行命令在原告債權額範圍內所扣押甲○○對被告之獎金及紅利等債權，於2,385,548元之範圍內存在，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被告雖陳明駁回原告假執行之聲請，惟原告未聲請假執行，被告聲明駁回原告假執行之聲請及贅為聲請免為假執行，即無必要，併此敘明。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4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董惠平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4　　日

                              書記官  廖于萱











